
附件：
2020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
为推动本市交通综合治理取得新成效，营造良好出行环境，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年”为抓手，按照“优供、控需、强治”总体思路，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理念，加大精治、共治、法治力度，加快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实现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75%，路网交通指数控制在5.6左右，持续提升首都交通综合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优化供给，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服务能力
1.加快轨道交通线网建设。加快轨道交通房山线北延、16号线中段建设，确保2021年通车；推进11号线西段、3号线、12号线、17号线等16条在施线路建设，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实现13号线拆分工程开工建设。(责任单位：市重大项目办、市交通委、各有关区政府)
2.推动市郊铁路建设运营。实现市郊铁路怀密线引入北京北站，建成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和京承线(顺义-怀柔北、密云北段)；推动京张高铁同步服务沿线通勤客流；推进清河火车站、丰台火车站与城市轨道交通便捷换乘；推进北京西站、清河火车站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互认。(责任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交通委、各有关区政府)
3.加快轨道交通既有线路提升改造。组织落实轨道交通未开通车站和出入口的启用实施工作方案；开工改造1号线福寿岭站，完成宣武门站换乘通道改造，开工建设国贸站换乘通道改造；提升6号线运营速度。(责任单位：市重大项目办、市交通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园林绿化局、各有关区政府)
4.持续优化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公交线路80条，改造提升BRT通道，建设干线、普线、微循环线三级公交线网体系；新增施划公交专用道48公里；力争高峰时段公交车与小汽车速度比达到0.7；将公交站台改造、公交电子站牌建设纳入随道路同步建设工作机制。(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各有关区政府)
5.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公交场站设施规划建设，编制完成北京市公交场站规划；完成16处(朝阳区4处、丰台区5处、通州区1处、顺义区2处、昌平区3处、房山区1处)公交场站用地腾退移交；制定地面公交运营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有关区政府)
6.全面提升慢行系统品质。以保障自行车、步行路权为核心，完成378公里自行车道整治(市级213公里、区级165公里)；开工建设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东拓、西延、南展工程。(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有关区政府)
7.开展滨水、绿道与慢行系统融合试点。制定巡河路、园林绿道面向步行者、骑行者的开放政策，推进连线成网；研究在通惠河沿线建设自行车专用路；在清河、凉水河沿线建设连续步道、自行车道；完成11条(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通州区各2条，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各1条)开放道路建设。(责任单位：市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交通委、各有关区政府)
8.加强慢行系统路权保障。通过加强规划设计、优化节点彩铺、加强局部改造、完善信号标识、强化路面执法等措施，扎实推进慢行优先。(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有关区政府)
9.推进城市主干路建设。建设完成林萃路、化工路、来广营北路；持续推进安宁庄北路、九棵树西路、永乐大街、通久路、青年路北延等项目建设；开工建设南中轴路、锅炉厂南路、北辛安路南段；加快推进运河东大街东延、鲁疃西路南延、观音堂路、太平庄中街、朝阳路提级改造项目前期工作。(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区政府)
10.推进城市快速路建设。建设完成广渠路东延工程；持续推进北清路提级等项目建设；做好京密路(四环路-机场南线段)、姚家园路东延、芦西路项目前期工作。(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发展改革委、城市副中心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区政府)
11.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建设完成环球主题公园京哈高速立交桥；开工建设京雄高速；推进东六环入地改造和G109新线高速建设；推进京密路高速(机场南线-西统路段)、承平高速项目前期工作。(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区政府)
12.持续推进次干路、支路建设。城六区和通州区共完成24条次干路、支路建设，其中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各3条，海淀区4条，朝阳区5条。(责任单位：各有关区政府、市交通委)
13.加快推进火车站和重点交通枢纽建设。建设完成丰台火车站一期；开工建设星火火车站、丰台火车站交通枢纽和通马路、环球影城北交通枢纽；继续推进东夏园、望京西交通枢纽建设。(责任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市交通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区政府)
14.做好代征道路用地移交。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市代征道路用地移交工作方案，确保完成年度任务。建立移交后道路维护管理长效机制和建设资金保障机制。(责任单位：各有关区政府、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委)
15.实施智慧交通提升行动计划。建设交通大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交通综合决策支持和监测预警平台、停车资源管理与综合服务平台；市级共享平台与民航、铁路枢纽实时动态共享信息，初步实现交通运行综合展示、预警和视频联动功能。(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民航华北管理局)
16.加快重点区域智慧交通示范应用。在动物园交通枢纽试点开展地面公交跨线、跨区域调度，推出重点区域定制公交服务；建设完成三环路内公交干线走廊电子站牌；开展回天地区公交、地铁预约出行试点。(责任单位：市交通委)
17.提升交通信息服务能力。发布本市交通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MaaS)英文版；在首都机场线开展基于5G通信技术的轨道交通业务综合承载示范应用；建成延崇智慧高速公路北京段示范项目；实现300个大型公共停车场ETC收费。(责任单位：市交通委)
(二)调控需求，强化交通承载约束能力
18.强化城市交通规划管理。落实公交场站规划、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完成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启动实施第六次交通综合调查；开展区域交通影响评价，评价意见纳入街区控规和规划实施单元。(责任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交通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各区政府)
19.更加精准地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研究完善优化小客车调控政策；继续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严格落实外埠载客汽车管控和国三柴油货车全市域禁行政策，持续加大对租售小客车指标、轻微型货车非法改装和闯禁行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区政府)
(三)强化治理，将精治、共治、法治落实到位
20.做好333处堵点治理。推进完成CBD、中关村软件园、回天地区等10处一级堵点、57处二级堵点(含20项市级疏堵工程、17所学校、20所医院)和266处三级堵点治理任务。(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各区政府)
21.加强旅游景区交通综合治理。在旅游旺季对部分客流密集景区实施限流措施，力争预约售票率达到50%以上；对核心区重点景区实施限流措施，优化旅游专线组织、旅游客车停车区及限时上下客区位设置，力争旅游团队数量同比减少10%；同步加强对景区景点周边交通环境整治。(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园管理中心、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有关区政府)
22.开展第二轮火车站周边综合治理。落实优化交通流线、加强接驳换乘、统筹执法检查等措施，促进重点火车站与城市交通运输衔接更便利、秩序更良好。(责任单位：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各相关区政府、市交通委、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23.实施交通配套设施优化提升工程。在重点地区完善黄色网格线、人行横道线、限速标志、注意行人标志、无障碍设施等交通配套设施，加大日常养护巡查力度，及时修复破损标志标线。(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委、各区政府)
24.优化城市道路隔离护栏专项整治。进一步优化隔离护栏规范清理工作，拆管结合，严控增量，提升城市街道景观水平。(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25.推进信号灯改造和智能化升级。按照规划、产权、维护、运行、控制“五统一”原则，制定实施北京市交通信号灯智能化控制工作方案；推进1148处灯控路口、2851处信号灯升级改造；开展100处重要路口交通信号灯配时优化，组织实施10条道路信号灯绿波带建设；建立健全群众投诉应急反应机制。(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委)
26.推进各类道路监控设施视频数据资源共享。探索将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监控设施采集的数据接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现数据共享。(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委、各区政府)
27.推进停车设施建设。制定实施停车专项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市场化调节机制,因地制宜建设停车设施；做好“烂尾”停车设施整治工作；开展公共建筑停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城六区和通州区每个街道各完成2处公共建筑停车设施错时共享试点。(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园林绿化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人防办、市发展改革委、各区政府)
28.继续深入推进道路停车改革。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要求，加快落实支路以下道路停车管理改革；在加强对使用POS机管理路段的停车企业和管理员监督考核的同时，推进落实以视频设备管理为主的停车收费设施改造，加快替代手持POS机管理；集中整改“有位失管”问题，提升停车服务管理水平。(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交通委)
29.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管理。落实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服务质量信用考核和社会公示制度，严格调控车辆投放总量；以轨道交通站点、商业区、景区等人流密集区为重点，加快推进电子围栏技术试点应用。(责任单位：各有关区政府、市交通委)
30.抓好“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年”工作。制定实施交通秩序治理专项工作方案，以静态交通秩序为重点，兼顾动态交通秩序整治，加大对违法停车、机动车闯禁行、闯红灯、占用公交和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组织开展全市摩托车秩序专项整治，加强摩托车购车资质、登记上牌审查，依法严厉打击、高限处罚摩托车突出违法行为；建设开通交通违法行为市民举报平台。(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区政府)
31.持续加强“黑车”治理。针对克隆出租车、黑巡游出租车、黑旅游车、黑危险品运输车及相关交通涉牌违法行为，建立健全治理台账，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推动处罚与执行形成闭环；在火车站、地铁站、省际客运站等重点区域，推动建设一批物防技防设施。(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区政府)
32.强化违法超限超载货车治理。完善本市公路检查站24小时值守制度；加强治理措施，实现市域内路网平均超限率不超过2%、高速路超限率不超过0.5%；加强普通公路治超非现场检测设备建设，实现G101(顺义段)、顺沙路、马朱路(通州段)、安采路(大兴段)、昌崔路(昌平段)、白马路(顺义段)等重点货运路段全天候检测。(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各有关区政府)
33.建立交通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信用监管机制。分别建立非法营运、出租汽车、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重点领域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的信用监管机制，大力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34.加强执法力量能力建设。加强对交通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委)
35.落实管理责任。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工作机制，按月、按季度组织对16区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进展和效果进行排名，研究细化工作评价体系，将交通管理责任下沉到各街道(乡镇)；以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为重点，组织对市属部门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推动落实情况进行评价。(责任单位：市交通委)
36.加强宣传引导。推进《红绿灯》栏目改版，创新报道形式，突出绿色出行理念，加强对不文明交通行为曝光力度；发挥好“治堵大家谈”“交通北京微访谈”等广播和网络互动品牌栏目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动员全社会参与交通综合治理。(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交通委、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各区政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发挥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作用，统筹做好全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共同推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抓好工作落实。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本行动计划，认真编制并及时发布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2020年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任务书。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结合实际细化完善本部门、本地区交通综合治理重点任务，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三)强化督查考评。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区政府及相关单位职责，按照“一单位一套指标一张表”和“滚动更新任务”的思路开展督查考评工作。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反馈任务进度，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